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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改为现金收购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拟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拟以现金购买大同煤

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持有的同煤大唐

塔山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山煤矿”、“标的公司”）21%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塔山煤矿 2016 年度财务数据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的对价将根

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部分备案/审批的评估结果

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公司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对塔

山煤矿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和资产价值进行审

计，本次交易将以中介机构本次审计和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尚需塔山

煤矿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山

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

资委”）的批准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2

日起停牌，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进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程序。公司

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2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

司按照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背景、原因 

为积极响应山西省政府的号召，落实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国资国企

改革的战略部署及要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购同煤集团所属优质资产，以提

高公司的每股收益，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方案介绍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原定框架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同煤集团。同煤集团系公司

控股股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1）交易对方概况 

公司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大同矿务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注册资本：1,703,464.16 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工业设备

（含锅炉、电梯）安装、租赁。生铁冶炼。建材生产。仪器仪表制造、

维修。专网通讯。饮用及工业用水生产、销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

咨询。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开发。饮食、住宿、文化娱

乐服务。医疗服务。地质水文勘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按许可证、特行证经营，而证件又

直接核发给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仅限相应持证单位经营，其他单位

不得经营）。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

污水处理、供暖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煤炭洗选加工，矿山救护服务

及专业人员培训，仪器仪表的检测服务，房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



设备的租赁，疗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资产管理，自备铁路

的维护，会议、会展服务。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国资委，其持有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65.17%的股权，实际控制人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同煤集团是全国亿万吨级动力煤生产企业之一和煤电高度一体

化的综合性现代化能源大集团。同煤集团的产业分布于山西、内蒙古、

新疆等地区，经过“十二五”发展，已形成以煤炭、电力产业为主业，

金融、煤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物流贸易、建筑建材房地产、文化

旅游等多元产业格局。煤炭产能达到 2 亿吨，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1,605

万千瓦，成为山西省最大的煤电企业。2016 年企业综合实力居世界

500 强企业第 322 位。 

（3）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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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6 年末 

资产总计 27,806,426.82 

负债总计 23,505,712.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02,183.95 

收入利润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7,026,851.71 

营业利润 -100,418.86 

利润总额 20,036.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712.28 

2、交易方式  

公司原筹划的交易方式拟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同煤集团持有的塔山煤矿

21%的股权。塔山煤矿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本公司持股 51%，同煤集团持股 21%，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8% 

注册地：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杨家窑村 

注册资本：207,25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宣宏斌 

经营范围：选煤厂投资建设；副产品经营开发利用；煤炭开采与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行业类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二、公司在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做的工作 

自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工作，与相

关各方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持续开展沟通和磋商，并已组织

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各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尽职调查等

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有关各方尚未签订正式交易框架或协议。 

（二）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2 日起停牌，并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和 2017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27）、《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8）。2017 年 7 月 6 日公司发

布了《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资产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29），本公司确定该事项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2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并分别

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和 2017 年 7 月 13 日发布了《大同煤业股份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公 司 前 十 大 股 东 持 股 情 况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临 

2017-031）和《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资产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2） 

三、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因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系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增强盈利

能力、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的部署之一，综合考虑公司自身的财务结构

特点和交易对方的对价诉求，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反复协商，最终确定

由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变更为现金收购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四、现金收购相关资产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同煤集团持有的塔山煤矿 21%股权。截至本

公告日，塔山煤矿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51%，同煤集团持股

2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8%。本公司正在与交易对



方协商的交易方案为本公司以现金购买同煤集团持有的塔山煤矿

21%股权。由于塔山煤矿已经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实质

为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部分少数股权，公司已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为塔山煤矿的审计机构，聘请山西大地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中

水致远评估有限公司为塔山煤矿的评估机构，相关审计及评估工作正

在进行中，审计及评估结果尚未确定，交易价格将以经备案后的评估

结果为依据，目前尚未确定，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2、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由于本次交易的评估、审计和尽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本次交易

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交易细节正在与交易对方协商，因此，本次交

易尚未经过董事会的审议。本公司将在具体交易方案拟定后及时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对相关情况予以公告。 

3、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在与交易对方协商阶段，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本

次交易尚需塔山煤矿董事会及股东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

同意，山西省国资委的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董事会正在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

行必要的尽职调查。根据初步尽职调查结果，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如

下：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同煤集团，同煤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

“一、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框架方案介绍 1、交易对方”部分。 

2、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无其他当事人。 

（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塔山煤矿 21%的股权，塔山煤矿的基本

情况详见本公告“一、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方案介绍 3、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部

分。 

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其他股东无优先受让权。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1,709.40  1,087,273.42 

负债总额 
 354,390.25  321,260.29 

资产净额 
 807,319.15  766,013.13 

收入利润项目 2017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16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651.65  654,986.09 

净利润 
 33,613.67  72,461.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588.07  71,086.01  

塔山煤矿 2016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4、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本次交易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将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5、标的资产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交易双方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机构备案/审

批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各方尚未就本次交易签署任何协议。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根据目前安排，本次交易暂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的意图 

为积极响应山西省政府的号召，落实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国资国企

改革的战略部署及要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公司拟收购同煤集团所属优质资产，以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为

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塔山煤矿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71 亿

元和 65.50 亿元，实现净利润 3.50 亿元和 7.25 亿元。塔山煤矿盈

利能力较强，竞争优势明显。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持有塔山煤矿 51%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所持有塔山煤矿的股权比例将上升至

72%，本公司及塔山煤矿的经营及管理不会发生变化，同时，本公司

资产的独立性、完整性及持续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3、本次收购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不会导

致本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 

4、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塔山煤矿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所产

生的营业收入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塔山煤矿 

塔山煤矿 21%股权 

所对应金额 

本公司 

同期金额 

占比 

资产总额 1,087,273.42 228,327.42 2,627,302.25 8.69% 

资产净额 766,013.13 160,862.76 499,121.50 32.23% 

营业收入 654,986.09 137,547.08 739,144.35 18.61% 

 

本公司及塔山煤矿 2016 年度财务数据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的对价将根据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部分备案/审批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本公司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对塔山煤矿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和资产价值进行审计，本次交易将以中介机构本次审计

和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 

本公司将组织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并将及时

公告本次交易的重大进展情况。 

五、承诺 



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 

六、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开始复牌。 

敬 请 广 大 投 资 者 关 注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1 日 


